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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2016—2020年 )》明确的“十大领域四基

‘一揽子’突破行动”，根据产业发展基础选

择部分重点方向，联合财政部组织实施一批

示范项目。核心基础零部件 ( 元器件 ) 重点

支持机器人“三大件”、高端传感器、高端

医疗设备部件、超级电容器、高速光通信器

件、工业基础软件等方面。关键基础材料重

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品用高端材料、

特种陶瓷等材料。先进基础工艺重点支持集

成电路制造、精密及超精密加工、轻量化材

料精密成形、增材制造等工艺。产业技术基

础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重点围绕新型材料、大

数据、传感器、航空发动机轴承、制笔、工

控系统测试集成等方面。

三是组织实施“一条龙”应用计划。探

索创新组织模式，进一步发挥工业和信息化

系统整体优势，组织行业协会等机构，研究

工业强基工程示范应用产品和技术的第三方

认证模式。在前几年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开

展 IGBT 器件、轨道交通轴承、石墨烯材料

等“一条龙”应用计划，通过项目和经费支

持等模式，实现产品和技术研发、产业化，

试验检验平台，示范推广等“一条龙”协同

推进。

四是完善产业技术基础体系。提升面向

行业的试验检测和信息服务能力，遴选认定

一批公共服务平台，优先安排在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研究建立行业计量管理

工作体系，制定《工业和信息化部计量技术

规范制修订管理办法》，开展百项计量技术

规范制修订工作，构建量值溯源传递体系。

研究先进信息采集工具，开展运行预测跟踪

查询，向政府、行业、社会推送产业信息，

提供知识产权分析评估及综合服务。加快解

决影响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组织实施质量提升工艺优化行动，以对质量

有较大影响的关键和特殊工序为重点，实施

一批工业诊断和工艺改进项目。组织实施质

量攻关项目，攻克一批行业非竞争性共性质

量技术问题，推动产业链协同，加快高质量

产品产业化。加强工业基础领域标准体系建

设，加快标准制定，强化产业链上下游标准

协同，推动重点标准国际化。

五是推进“四基”军民融合发展。优选

先进适用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编制2016年

度“军转民”目录和“民参军”目录，发布

200余项技术成果。组织开展集成电路领域

军民通用标准制修订和相关问题研究，完成

10项左右国家标准报批稿编制，探索军民通

用标准建设机制和模式。

六是加强验收评价工作。编制发布《工

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验收评价工作细则》，

完善工业强基示范项目全流程管理，加强

示范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和考核评价，组织

对前几年示范工程实施方案进行中期考核

和完成验收评价。更好地发挥“中国工业

强基信息网”的作用，对验收评价情况、

示范应用效果积极宣传，组织开展整机 ( 系

统 ) 企业、社会资本与“四基”企业的信息

对接。

2016年 4月 12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工业强

基 2016专项行动的通知》（工信

部规 〔2016〕126号），印发了《工

业强基 2016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通知表示，为贯彻落实《中国

制造2025》，围绕《工业强基工程

实施指南（2016—2020年）》，工

业和信息化部决定组织开展工业强

基2016专项行动。希望各地方主

管部门根据各地产业发展实际，按

照《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2016—

2020 年）》年度实施计划，以企业

为主体，应用为牵引，创新为动力，

质量为核心，围绕一个中心（完善

政策）、三个环节（应用牵引、平

台支撑、重点突破）体系化提高工

业“四基”发展水平，着力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增效益，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工业强基 2016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出，

2016年，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

策环境，引导各类要素向工业基础

领域集聚。推动重点领域发展，实

施“一揽子”突破行动，重点突破

40种左右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

( 元器件 )、关键基础材料、先进

基础工艺；继续开展重点产品示

范应用，实施重点基础产品和工

艺“一条龙”应用计划，促进整机

和基础技术的协同发展；创建产业

技术基础体系，提升10家左右产

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的能力，

形成与重点产业和技术发展相适

应的支撑能力；推进“四基”军民

融合发展。逐步解决重大工程和重

点装备的基础瓶颈，形成整机和基

础协调发展的产业环境。

《方案》提出，2016年，将着

力探索完善工业强基工程的协同推

进机制，在“四基”重点领域突破、

重点产品和工艺示范应用、产业技

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

为“十三五”做好谋局开篇。

一是加强目录引导完善政策措

施支持。咨询机构组织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等单位研究梳

理“四基”发展重点，编制发布《工

业“四基”发展目录 (2016年版 )》，

引导各地区、有关企业协同推进

“四基”产业发展。鼓励“四基”

产业集聚发展，2016年创建1 ～ 2

家“四基”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委托中国工程院开展

工业强基战略第二阶段研究。加强

政策储备，引导形成重视基础、有

利于基础发展的政策氛围。

二是组织实施“一揽子”突破

行动。围绕《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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